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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 ,一位“跪求家长”
的小学老师“火”了。这位任职
于河南西平县某小学的老师，
因将学生的默写成绩发到家
长 群 而 引 发 部 分 家 长 不
满——— 个别家长甚至以上告
县教体局相威胁，要求其登门
道歉。情急之下，这位老师先
是在家长群发文致歉，“跪求
各位家长”不要“告到局里
去”，随后又“语无伦次”地给
学校领导写了辞职信。

这则新闻是否还有更多

细节，以及最终会以怎样的方
式“收尾”，尚不得而知。无论
如何，既有“情节”已足以凸显
家校关系之间的某种“张力”。

从低眉顺眼的道歉，到低
声下气的“跪求”，再到“语无
伦次”的请辞，当事老师的“应
激反应”有失妥当。仅仅是因
为个别家长声称不登门道歉
就上告，就给“跪”了。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应有的师道尊严
何在？轻易“跪”了还不算，随
后写下的辞职信也更像是一
种“玻璃心”破碎后的情绪宣
泄，没有表现出一位教师应有
的理性与涵养。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义务
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小学阶

段不得对考试成绩进行公开
排名。当事老师把默写古诗的
成绩发到了家长群里，不管是
否直接进行的排名，客观上也
造成了排名的“效果”。在这
个意义上，这位老师的确做了
不正确的事，及时而诚恳地表
达自己的歉意实乃理所当然。
如果实在不愿或不能满足个
别家长的某种“无礼”要求，
不 妨 耐 心 等 待 相 关 处 理 意
见——— 相信主管部门也不会
轻易做出有损教师正当权益
的事。

当然，相比而言，个别家
长怼老师的举动更是反应过
度。仅仅因为老师把默写古诗
的成绩发到了家长群，就伤了

自尊以至于大动肝火，进而提
出让老师上门道歉这样过分
的要求，并以“告到局里去”相
威胁。小题大做的背后显然也
有着一颗“玻璃心”。公布一次
成绩就成了“家丑”外扬，就伤
了“自尊”，这样的“自尊”太过
脆弱。殊不知，就算不公布成
绩，在一个班集体里，每个学
生成绩如何，大家也是“有数”
的。从这个角度讲，即便老师
在家长群里公布学生成绩，实
际上并没有泄露多少秘密，所
造成的“伤害”并没有某些家
长想象的那么大。

由此，家长小题大做地苛
责老师，不仅不足以呵护“自
尊”，还会因对孩子的“过度保

护”造成对家校关系的戕害，
进而有损自家孩子的健康成
长。当学校连学生考试成绩都
不敢“透露”的时候，家长怎么
准确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并
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当
老师连学生都不敢批评的时
候，孩子成长中的问题怎能得
到及时而合理的解决？

良好的教育需要健康的
家校关系。这种家校关系不是
老师“跪”出来的，更不是家长

“怼”出来的；这种家校关系的
达成最需要的是家校之间、师
生之间基于平常心的互敬互
信。无论哪一方，“玻璃心”以
及出于“玻璃心”的各种过度
反应都要不得。

“玻璃心”换不来良好家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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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公共收益就该归业主所有

□史洪举

近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山
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自7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办法，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进行经营的收入及车位场地使
用费等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
由业主大会决定使用方式和用
途；未作决定的，主要用于补充
专项维修资金，或折抵物业公
共服务费。

物权法明确规定，业主对

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
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
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
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
说，业主除对其购买的住宅享
有所有权外，所有业主还对小
区内的道路、外墙、电梯等公共
设施享有所有权和管理权。

现实中，很多小区均将这
些公共设施委托给物业经营管
理，业主并不参与此事，这导致
很多人因此忽视了这部分收
益，甚至认为应该归物业管理
使用。这样的想法无异于放弃
了自己的权利，一些物业也借
此模糊概念，蚕食公共收益。

可以说，大多数小区的公
共收益相当可观。如小区的电
梯中有广告、灯箱外有广告、门
禁杆上有广告，在小区内搞促
销应支付场地租金，占用公共
车位要支付停车费。各种各样
的收入加起来甚至比业主交纳
的物业费还要多。据报道，一些
管理规范的小区会给业主“分
红”，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遗憾的是，很多物业找
不准定位，将自己视为小区主
人，管理混乱，收费不透明，服
务质量低，态度蛮横。在公共收
益的管理、使用、分配上，拒绝
接受监督，习惯于暗箱操作。

这属于明显的违法和违
约，要知道，物业公司与业主是
完全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不
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业主交
纳物业费，物业按规定或合同
约定提供服务。物业相当于业
主雇的保姆，业主有权决定公
共收益的分配和使用，物业只
能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执行，
不能“仆大欺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
型、成熟的商业小区越来越多，
小区公共收益随之增加，这些
收益不该成为一笔任由物业操
持摆弄的糊涂账。对此，需要业
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能够按照

规则，通过业主大会主张权利，
如要求物业公开收入支出并加
以审计，监督公共收益的使用
和分配。

相关部门则应强化宣传业
主是小区主人、公共收益归全
体业主所有而非物业“私房钱”
这一常识，并加强对物业的监
督管理，帮助、指导、协助业主
依法主张权利，追究侵吞公共
收益者的法律责任。进而让业
主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行使
权利，支配公共收益，不至于总
是看物业脸色。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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